关于做好太仓市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

2025年度年检工作的通知

太教职社〔2026〕1号

各培训机构：

为加强培训机构管理，建立培训机构长效监管机制，根据《关于做好苏州市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2025年度年检工作的通知》（苏教监管〔2026〕2号）要求，开展全市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2025年度年检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年检对象

本次年检的对象为2025年6月1日前持有《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》，由教育局主管的升学考试类成人培训机构（以下简称“机构”）。

二、年检内容

（一）全面检查机构党建情况、事业情况、内部管理、各级管理平台信息填报等相关办学行为，重点检查安全生产、办学规范、财务管理等方面。

（二）2025年度年检工作应在“苏州市校外培训教育服务平台”（以下简称“市平台”）全过程完成，如实填报培训材料、从业人员信息、从业人员无犯罪记录（本省户籍人员可通过“苏证通”APP出具）等有关证明材料。

（三）年检结果由高低分为：通过、暂缓（整改）、不通过、注销。

（四）机构无法自行出具相关财务报表的，应提供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财务审计报告。

（五）出现以下情况之一的，年检结论不能定为通过，并责令限期改正。
1.在房屋、消防、食品卫生等方面存在安全隐患；

2.培训材料、从业人员审核不通过；

3.超出规定时间开展培训的；

4.存在收费不符合相关规定或未完全纳入预收费监管的；

5.未按要求签订合同或违规发布广告、招生简章未经备案的；

6.净资产低于注册资金，特别是净资产为负数（资不抵债）的；

7.机构名称仍违规存在“学院”字样的；

8.学科类机构未取得民政部门民办非企业法人登记证书的；

9.存在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的。

（六）年检结论定为“通过”的机构，在其《办学许可证》副本原件上加盖年检印章；对于年检结论定为“暂缓（整改）”的应下达整改通知书，限期整改，延期验证，在未经复查合格前，不得招生；对“不通过”“注销”的机构，应依法取消其办学资格，予以注销并通报登记部门。

三、具体时间及要求

（一）年检自查阶段（3月上旬）。各机构根据本通知要求，认真总结2025年的教育培训工作，依照市平台年检指标做好纸质台账资料，装订成册。对自查自检中发现的问题，制定切实可行的改进措施，认真进行整改。

（二）年检申报阶段（3月中、下旬）

（1）市平台申报。在“苏州市民办非学历教育服务平台”（http://xwpx.suzhou.edu.cn/insti/#/login），根据《太仓市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2025年度年检市平台资料上传指南》，在3月25日前完成市平台年检材料上传工作。

（2）纸质稿报送。填写《太仓市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基本信息统计表》（附件2）《太仓市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基本情况统计表》（附件3）《太仓市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年培训量统计表》（附件4），办学许可证副本原件，于3月27日前报送市教育局高等教育与职社教育科（6A1004室），联系电话：53549665。

逾期不报年检申请，视作主动放弃，年检结果直接认定为“不通过”。不能按时报送年检材料或材料不全，暂缓年度审核。

（三）审核阶段（4月上旬）。市教育局将组织力量对机构报送的材料以及“苏州市民办非学历教育服务平台”报送情况进行全面审核，按照年检内容开展现场检查，初定年检结果等次。

    四、年度检查结果公示

市教育局年检结束后，在官方网站向社会公布2025年度年检结果。
太仓市教育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3月2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	太仓市教育局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3月2日印发


附件1：

太仓市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

2025年度年检市平台资料上传指南

一、年检系统网址：http://xwpx.suzhou.edu.cn/insti/#/login

二、年检材料清单上传列表如下

1.办学安全情况

2.办学场所

3.合同招生广告（简章）

4.教务公开栏情况

5.2025年度财务审计报告（或自行出具相关财务报表）

6.2025年度工作总结

7.苏州市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2025年年检信用承诺书

三、材料要求

1.请采用word文档上传，文件名必须与材料要求的一致，如第1个附件名应为“1.办学安全情况.doc” …… 

2.要求上传的照片必须粘贴在对应的WORD文件中，并辅以适当的文字说明。

3.具体附件（模板）内容要求：

（1）办学安全情况

消防通道照片（不少于3张）

监控（显示屏、探头）照片

消防器材（消防栓、灭火器和消防器材、有效期特写或最近一次检查表记录）

1.4消防合格证书照片

（2）办学场所

2.1正门照片（机构名称标示清晰可见）

2.2前台照片

2.3教室、办公设备照片（电脑、投影、教学用具等）

2.4房屋产权证或租赁协议书复印件

（3）合同招生广告（招生简章）

3.1与学生签订的培训协议（合同样本、实际签订的可作马赛克处理敏感信息，不少于5份）

3.2招生广告（招生简章、广告文案图片、广告备案表图片）

（4）教务公开栏情况

4.1课程计划（照片）

4.2培训中心公告栏（培训中心上墙照片）

4.3课程项目收费公示

4.4安全管理工作组织机构及主要职责

4.5营业执照、办学许可证(照片）

4.6教师花名册（专兼职教师情况统计表、从业人员无犯罪记录）

（5）财务、行政管理

5.1财务审计报告（第三方、有资质，分页照片）或财务报表

（6）年度工作总结

（7）苏州市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2025年检信用承诺书
附件2：

	太仓市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基本信息统计表

	市、区（盖 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填表人：            日期：2025年    月   日         第　 页（共  页）

	序号
	审批单位
	机构名称
	机构地址
	负责人姓名
	办学内容
	联系电话
	许可证号
	举办者
	法人代表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
附件3：

	太仓市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基本情况统计表

	市、区（盖 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人：            日期：2026年  月  日         第　 页（共  页）

	机构名称
	自有校园面积(亩)
	自有校舍面积(M2)
	租用校园面积(亩)
	租用校舍面积(M2)
	标准教室(个)
	计算机(台)
	固定资产（万元）
	教学设备（万元）
	专职管理人数
	兼职管理人数
	专职教师人数
	兼职教师人数
	当年投入经费(万元)
	办学收入（万元）
	支出（万元）
	办学结余（万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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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太仓市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年培训量统计表

	市、区（盖 章）：               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2026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第　 页（共  页）

	序号
	培训机构名称
	非学历教育培训情况
	通过合作办学实施学历教育培训情况

	
	
	办班总数(期)
	培训总数(人)
	按办学内容分类
	按学员情况分类
	班级数
	在校生数
	本年招生数
	合作院校
	层次

	
	
	
	
	文化补习类
	语言类
	经管、法律类
	艺术、体育类
	计算机类
	科技、素质类
	职业技术类
	自考助学
	自分类
	成人在岗数
	成人非在岗数
	大中小幼学生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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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4：




